
贵港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购买职业介绍服务的需求
职业介绍服务的基本需求

　　（一）职业介绍服务的企业范围。贵港经济技术开发区、贵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所管辖‌的产业园区企业和贵港市重点缺工企业（以下统称“招工企业”）。重点缺工企业由贵港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重点缺工企业的名单根据招工需求实行动态确定。

（二）职业介绍服务的人员对象。贵港市内外法定劳动年龄内（即年满16周岁至法定延迟退休年龄内，按身份证年龄核准）的城乡劳动力。

（三）职业介绍服务的时间期限。服务期限为1年，具体以签订服务合同的时间期限为准。

（四）职业介绍服务的人员数量。在一年服务期内，服务供应商向贵港市招工企业成功介绍不少于170名城乡劳动力。以申领职业介绍服务补助总金额达到中标总价格金额的总人数为准。
（五）投标人的条件要求。（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批准取得职业中介资格并持有《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且按规定进行年审的各类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二）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近三年来没有法律纠纷及不良记录、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六）职业介绍服务的补助标准。本项目的职业介绍服务补助预算总金额为17万元。中标的投标人成功向贵港市招工企业介绍劳动力就业的，按以下标准给予职业介绍服务补助：

（一）每成功介绍一名劳动力到贵港市招工企业就业满1个月的（就业起始时间以签订劳动合同起始时间为准，就业时间按实际入职后的就业天数计算，参照劳社部发[2008]3号文件规定，实际工作天数超过22天含以上视同为就业满一个月进行计算。下同），则按每人不超过800元（含）的标准给予职业介绍服务补助（以实际中标的单价为准）。

（二）每成功介绍一名劳动力到贵港市招工企业就业满2个月的，则按每人不超过900元（含）的标准给予职业介绍服务补助（以实际中标的单价为准）。

（三）每成功介绍一名劳动力到贵港市招工企业就业满3个月的，则按每人不超过1000元（含）的标准给予职业介绍服务补助（以实际中标的单价为准）。

在服务期内，同一名劳动力被不同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多次成功介绍到贵港市招工企业就业的，只允许第一次成功介绍就业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申领职业介绍服务补助，不允许多个人力资源服务机构重复申领职业介绍服务补助；同一名劳动力被同一个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多次成功介绍到贵港市招工企业就业的，也只能申领一次职业介绍服务补助；若是劳动力已申领过贵港市人社部门所核拨的其他类型职业介绍服务补助，中标本项目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也不能再重复申领职业介绍服务补助。
（七）职业介绍服务补助的核拨办法。被介绍就业人员在招工企业就业满1个月后，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可向贵港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领职业介绍服务补助。职业介绍服务补助可分批次进行申请，首次申请职业介绍服务补助的时间为被介绍就业人员实际在企业就业满1个月后。每次申请按被介绍就业人员在企业实际就业时间的对应补助标准或实际差额标准核拨职业介绍服务补助。服务供应商申请职业介绍服务补助时，需提供如下材料：

1.职业介绍服务补助申请表1份；

2.成功介绍就业的人员花名册1份（需个人签字和招工企业盖章确认）；

　　3.招工企业每月发放员工工资凭证1份（需招工企业盖章确认）；

4.招工企业与被介绍就业人员签订的劳动合同复印件1份（首次申请时提供）；

5.被介绍就业人员的居民身份证（首次申请时提供）；

6.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组织输送人员到企业面试或入职的图片或视频等佐证材料；

7.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的开户许可证复印件1份（首次申请时提供）。

服务供应商提交所需的申请材料后，由贵港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进行审核，再由该局向贵港市财政局申请拨付补贴资金，经贵港市财政局同意拨款后，按规定将职业介绍服务补助拨付到服务供应商的对公银行账户。
二、职业介绍服务的其他要求
（一）本职业介绍服务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投标人中标后不得将服务项目再分包或转包。采购人分设5个职业介绍服务项目（即分为Ａ标、Ｂ标、Ｃ标、Ｄ标、Ｅ标），该项目为“职业介绍服务（Ｄ标）”。投标人选择该项目进行竞标后，若是中标该项目，则不能再选择其他单标进行竞标；若是不中标该项目，则可以选择其他单标再进行竞标。总之，投标人只要中标一个单标后，就不能再选择其他单标进行竞标了，即是“每个投标人只能中标一个单标，不能重复中标多个单标”。
　　（二）投标人参加竞标时，需对职业介绍服务的补助单价和补助总价进行报价，补助总价的报价不超过17万元。采购人选择“职业介绍服务补助总价的最低报价者”作为服务供应商”。

　（三）投标人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5日内，需与采购人签订服务合同，并在签订服务合同之前，以银行转账、支票、汇票、本票或者金融、担保机构出具的保函（必须为无条件保函）等方式向采购人缴纳或提交履约保证金。履约保证金的数额为中标项目政府采购合同总金额的10%。

　（四）投标人在中标后2个月内没有向贵港市招工企业推荐介绍（非成功介绍）50名（含）以上劳动力的，则按该标包采购预算总金额的5%收取违约金；在中标后6个月内向贵港市招工企业推荐介绍（非成功介绍）劳动力人数不足该标包采购服务最低总人数50%的，则按该标包采购预算总金额的8%收取违约金；在服务期限内没有成功介绍100名（含）以上城乡劳动力到贵港市招工企业就业的，则按该标包采购预算总金额的10%收取违约金。
（五）中标的投标人向贵港市招工企业介绍（输送）劳动力之前或当日，必须向贵港市就业服务中心报告计划介绍的人数、输送人员的时间、介绍就业的企业名称等情况，并提交《推荐介绍劳动力就业的人员花名册》；介绍（输送）劳动力到企业面试或入职的当天，要将送人到企业面试或入职的现场图片或视频等佐证材料报送贵港市就业服务中心，照片或视频必须包含被推荐就业人员与本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工作人员或企业招聘工作人员的正面合影照片，照片上必须有日期、地点等水印标识和标注每个被介绍就业人员姓名；在每个月底前向贵港市就业服务中心提交《成功介绍就业人员花名册》（需个人签字印指模和招工企业盖章确认）进行备案。中标的投标人不按要求进行送工报告和备案的，采购人一律不予核拨职业介绍服务补助，后果自负。

　　（六）中标的投标人在开展职业介绍服务过程中以及领取职业介绍服务补助后，不得向所推荐就业人员收取职业介绍费或服务押金等，一经发现责令整改，若经责令仍不整改的，即终止职业介绍服务合同。

（七）在开展职业介绍服务过程中，中标的投标人与被介绍就业人员所产生的各种纠纷问题及需承担后果责任，由中标的投标人全面负责并自行解决，采购人一概不承担责任。
　　（八）中标的投标人不得伪造、变造材料骗取或串通诈骗职业介绍服务补助，如发现核实后立即终止职业介绍服务合同，依法追回所骗取资金，并移交司法部门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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